
保险代理公司转让 山东区域保险代理转让

产品名称 保险代理公司转让 山东区域保险代理转让

公司名称 全企创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转让:1
公司注销:2
公司收购:3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SOHO现代城D座2303

联系电话  13501313145

产品详情

保险代理公司转让 山东区域保险代理转让

我手上现在有个全国的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是可以在网上销售保险产品的，公司非常的干净，因为已经
做过了尽调，这个保险代理公司转让的具体信息如下，我们代理全国个各地的保险代理公司转让的业务
。我们已经为几十个客户收购和转让了保险代理的牌照，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开展业务了，就想我们都知
道的一样，保险行业将是未来的趋势，但是新批保险代理公司却是一大难事，只能通过收购个方式完成
，我们在收购保险代理这方面经验丰富，所有交给我们办理，你放心，当然如果你有不想经营的保险代
理公司也可以交给我们来给你对接靠谱的客户，达到双赢，欢迎找李经理了解更多

区域保险代理公司转让：

1、黑龙江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2、河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3、山西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300万元

4、四川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500万

5、重庆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6、云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7、山东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300万元

8、深圳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500万元

9、广东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1000万元

10、福建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0万元

12、河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13、北京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14、安徽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300万元

15、辽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1000万元

16、湖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17、湖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18、贵州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5000万元

19、云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500万元

20、江西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30万元

21、陕西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600万元

22、浙江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800万元

23、海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24、吉林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200万元

25、青海保险代理公司转让----注册资本300万元

充实监管机制手段，强化创新业务监管

（十六）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应建立健全业务回溯机制。保险公司应定期按要求开展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回溯，重点关注赔付率、发生率、费用率、退保率、投资收益率等关键指标，回溯实
际经营情况与精算假设之间的偏差，并主动采取关注、调整改进、主动报告及信息披露等措施。保险公
司总精算师是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回溯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应按要求组织实施回溯工作，确保所用数据
全面真实，计算方法符合精算原理，整改措施及时有效。



（十七）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应于每年3月20日前通过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信息系统提交
上年度经营情况报告（模板详见附件2，报告数据应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完成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经
营及信息披露登记。

保险公司如需调整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范围的，应在自营平台、代销中介机构自营平台及各产品销售页
面提前10日连续公告。公告内容应包括业务范围调整决定、原因及服务保障措施等，调整工作应于每年4
月1日前全部完成。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范围收窄的，还应通过有效途径对已投保客户专门提示。

（十八）保险公司违反本通知有关规定的，视情况采取监管谈话、风险提示和依法在一定期限内禁止申
报互联网人身保险新产品等监管措施，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保险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违反本通知有关规定的，对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同查同
处，同类业务保持统一的裁量标准。

（十九）银保监会将根据保险公司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回溯情况，启动质询、调查、检查等监管程序，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事项。保险公司存在未按照通知要求定期回溯、回溯数据不真实、定价风险长期未改
善等情况，除按照第 （十八）条规则予以处理外，银保监会还将向董事会提示相关风险，同时依法追究
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责任。

（二十）保险公司因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处罚的
，应及时制定消费者权益保障和整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告。

（二十一）本通知所指精算责任准备金覆盖率，计算公式参见附件1。

本通知所指重大行政处罚，是指保险机构因互联网保险业务受到下列行政处罚：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
止接受新业务、责令停业整顿、吊销业务许可证、公司高管被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行业禁入处罚。  

（二十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对已经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过渡期。保险公司应立足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充
分评估、做好预案的前提下推进存量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整改，并于2021年12月31日前全面符合本通知
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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